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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海大校发„2020‟59 号 
 

 

关于印发《大连海洋大学科技发展基金 

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 

各院（部）、处（办、中心）、馆、公司： 

现将《大连海洋大学科技发展基金管理暂行办法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大连海洋大学 

2020 年 6月 1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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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海洋大学 

科技发展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

（2020 年 6 月制定） 

第一条  为全面推动我校科技工作的发展，加大重点科技项

目、重点科技成果的培育和支持，提高我校的创新能力与水平，

特设立科技发展基金，并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科技发展基金主要用于支持我校知识产权申请、保

护、管理及运用等工作；用于支持科研人员开展前瞻性研究，培

育重大科研项目、重大科技成果（含科技成果转化项目），培育

重点科研团队、科技创新平台，以及应对我校科技活动中的经济

风险。 

用于支持面向国家、区域及我校的重大科技发展布局需求，

或面向产业发展开展具有重要科学意义、重要应用前景和重要市

场价值，可望取得重大发现、重大突破和重大意义的科研项目实

施。 

第三条  科技发展基金一般包括：各级政府部门对我校科技

创新活动的专项补贴、补助、奖励等资金；计提科研项目管理费

中学校科研管理费部分；按照其它相关管理办法中规定应纳入科

技发展基金的经费，以及其他资金。 

第四条  科技发展基金用于培育重大科研项目、重大科技成

果（含科技成果转化项目）、培育重点科研团队、科技创新平台、

重要科技活动等，由科技处牵头负责，按照校列科研项目的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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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。 

第五条  用于应对我校科技活动中经济风险的科技发展基

金，由学校直接管理。 

第六条  本年度应预留不少于上年度科技发展基金总额的

20%应对我校科技活动中的经济风险。 

第七条  科技发展基金用于培育重大科研项目、重大科技成

果（含科技成果转化项目）时，申请人应有明确的项目发展目标、

路线图，以及应取得的标志性成果。 

第八条  科技发展基金用于培育重点科研团队、科技创新平

台时，申请人所在团队应在上一次评估考核中取得“优秀”成绩，

并明确在培育期内应取得的标志性成果和业绩。 

第九条  科技发展基金用于培育重大科研项目、重大科技成

果（含科技成果转化项目）时，申请人应为项目的实际负责人，

不得挂名申报。 

第十条  科技发展基金用于报培育重点科研团队、科技创新

平台时，申请人应为科研团队、科技创新平台的负责人。 

第十一条  科技发展基金批复的项目经费均为直接经费。 

第十二条  科技发展基金立项方式分为竞争择优、定向委托

两种方式。 

第十三条  科技发展基金立项程序： 

（一）竞争择优： 

1.科技处制定项目资助计划并发布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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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项目负责人填写申报书，学院审核通过后报科技处； 

3.科技处组织专家评审，遴选出符合条件的项目立项； 

4.科技处组织项目负责人签订项目任务书。 

（二）定向委托： 

科技处经调研论证后，确定拟支持优势团队和资助方案，报

校长办公会审批后立项，并签订项目任务书。 

第十四条  凡在科研基金项目立项过程中弄虚作假者，取消

申报资格；已经立项的，终止项目，收回所拨经费。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科技处负责解释。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大连海洋大学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6 月 16 日印发 


